
法規名稱：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

修正日期：民國 115 年 04 月 21 日

施行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施行，最後施行日期：116.01.01

一百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 21條第 3項，自一百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5年 4月 21日衛生福利部衛授家字第 1150660335號令修正發布第 2、7

、18、21～22-4、33條條文；增訂第 11-1條條文；除第 21條第 3項自 116年 1月

1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標準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定義如下：

一、托嬰中心：指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服務之機構。

二、早期療育機構：指辦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之機構。

三、安置及教養機構：指就依本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少年事

    件處理法安置之兒童及少年，提供二十四小時生活照顧之機構。

四、心理輔導或家庭諮詢機構：指辦理對於兒童、少年及其家庭提供諮詢

    輔導服務，及對兒童、少年及其實際照顧之人辦理親職教育之機構。

五、其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指提供兒童、少年及其家庭相關福利服務

    之機構。

托嬰中心、早期療育機構及安置教養機構應具有收托或安置五人以上之規

模。

第 3 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所需之專業人員，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

資格及訓練辦法或其他相關專業人員資格規定聘僱；機構於聘僱前應檢具



相關資料，報主管機關核准。

前項相關資料，包括相關名冊、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切結書、健康檢查表

影本、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及其他基本資料。

離職、復職或職位調整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報主管機關備

查。

第 4 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設置，應以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為目標，

除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機構內設施設備，應符合衛生、消防、建築管理等規定，並考量兒童

    及少年個別需求。

二、機構內設施設備應配合兒童及少年之特殊安全需求，妥為設計，並善

    盡管理及維護。

三、機構內設施設備應使行動不便之兒童及少年亦有平等之使用機會。

四、機構之環境應保持清潔、衛生，室內之採光及通風應充足。

   第 二 章 設置標準

      第 一 節 托嬰中心

第 5 條

托嬰中心應提供受托兒童獲得充分發展之學習活動及遊戲，以協助其完成

各階段之發展，並依其個別需求提供下列服務：

一、兒童生活照顧。

二、兒童發展學習。

三、兒童衛生保健。

四、親職教育及支持家庭功能。

五、記錄兒童生活成長與諮詢及轉介。

六、其他有益兒童身心健全發展者。

前項托嬰中心已收托之兒童達二歲，尚未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進入幼



兒園者，托嬰中心得繼續收托，其期間不得逾一年。

第 6 條

托嬰中心之收托方式分為下列三種：

一、半日托育：每日收托時間未滿六小時者。

二、日間托育：每日收托時間在六小時以上未滿十二小時者。

三、臨時托育：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因臨時事故送托者

    。

前項第三款臨時托育時間不得逾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托育時間。

第 7 條

托嬰中心應有固定地點、完整專用場地及出入口，其使用建築物樓層以使

用地面樓層一樓至三樓為限，並得報請主管機關許可，附帶使用地下一樓

作為行政、儲藏或其他非兒童活動之用途。

托嬰中心場地位於山坡地或地形因素，使建築物地板面在基地地面以下之

樓層，設有直接開向戶外之窗戶及直接通達戶外之出入口，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者，視為地面層一樓。

第 8 條

托嬰中心應具有下列空間：

一、活動區：生活、學習、遊戲、教具及玩具操作之室內或室外空間。

二、睡眠區：睡眠、休息之空間。

三、盥洗室：洗手、洗臉、如廁、沐浴之空間。

四、清潔區：清潔及護理之空間。

五、廚房：製作餐點之空間。

六、備餐區：調奶及調理食品之空間。

七、用餐區：使用餐點之空間。

八、行政管理區：辦公、接待及保健之空間。

九、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必要空間。



前項空間應有適當標示，第一款應依收托規模、兒童年齡與發展能力不同

分別區隔，第三款及第四款應與第六款及第七款有所區隔。

第一項各款空間，得視實際情形，依下列規定調整併用：

一、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七款，得設置於第一款之室內空間。

二、第二款及第七款空間得合併使用；第五款及第六款，亦同。

三、第四款得設置於第三款空間。

第一項第四款應設有沐浴槽及護理台；第六款應設有調奶台。

第 9 條

托嬰中心室內樓地板面積及室外活動面積，扣除盥洗室、廚房、備餐區、

行政管理區、儲藏室、防火空間、樓梯、陽台、法定停車空間及騎樓等非

兒童主要活動空間後，合計應達六十平方公尺以上。

前項供兒童主要活動空間，室內樓地板面積，每人不得少於二平方公尺，

室外活動面積，每人不得少於一點五平方公尺。但無室外活動面積或不足

時，得另以其他室內樓地板面積每人至少一點五平方公尺代之。

第 10 條

托嬰中心應提供具有適當且符合兒童年齡發展專用固定之坐式小馬桶一套

；超過二十人者，每十五人增加一套，未滿十五人者，以十五人計；每收

托十名兒童應設置符合兒童使用之水龍頭一座，未滿十人者，以十人計。

第 11 條

托嬰中心應置專任主管人員一人綜理業務，並置特約醫師或專任護理人員

至少一人；每收托五名兒童應置專任托育人員一人，未滿五人者，以五人

計。

第 11-1 條

最近一次評鑑成績為甲等以上之托嬰中心，因托育人員難覓，或托育人員

請假、留職停薪之情形出缺時，得進用下列人員，並應於一年內取得專業

資格：



一、近三年取得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業證書者。

二、近三年領有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之幼托相關訓練至少二十學分

    證明或三百六十小時之結業證書者。

前項所稱托育人員難覓，指經托嬰中心以二種以上求職管道，公開招募人

員三個月以上未有適合人員，並檢附招募證明予主管機關審查。

第一項人員，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其列計托嬰中心之人數，不得超過實際

遴用托育人員人數四分之一；托嬰中心並應提供訓練及現場指導。

第 12 條

托嬰中心不得以兒童係發展遲緩、身心障礙或其家庭為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為理由拒絕收托。

      第 二 節 早期療育機構

第 13 條

早期療育機構應以家庭為服務對象，提供兒童及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

顧兒童之人下列服務：

一、療育。

二、生活自理訓練及社會適應。

三、親職教育及支持家庭功能。

四、通報、轉介及轉銜等諮詢。

五、其他有益兒童身心健全發展者。

第 14 條

早期療育機構之服務方式分為下列二種：

一、日間療育：以半日托育、日間托育或全日托育方式提供發展遲緩兒童

    療育及照顧。

二、時段療育：以部分時段托育方式提供發展遲緩兒童療育及照顧。

前項機構得合併設置，並得因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需求

，遴派專業人員至服務對象所在處所提供到宅療育服務。



第 15 條

早期療育機構除另有規定外，應具有下列設施設備：

一、辦公室。

二、保健室。

三、活動室。

四、會談室。

五、訓練室。

六、會議室。

七、盥洗衛生設備。

八、廚房。

九、寢室。

十、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必要設施設備。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第三款及第九款規定之設施設備得視實際

需要調整併用。

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規定之設施設備於辦理時段療育之機構，得視業務

需要設置。

第 16 條

早期療育機構室內樓地板面積扣除辦公室、廚房、儲藏室、防火空間、樓

梯、陽台、法定停車空間及騎樓等非兒童主要活動空間後，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提供日間療育服務者：不得少於一百平方公尺，供兒童主要活動空間

    ，每人室內樓地板面積不得少於六點六平方公尺。

二、提供時段療育服務者：不得少於七十五平方公尺。

早期療育機構收托之兒童以使用地面樓層一樓至三樓為限。

第 17 條

早期療育機構應置專任主管人員一人，綜理機構業務，並置下列工作人員



：

一、社會工作人員。

二、早期療育教保人員、早期療育助理教保人員。

三、療育專業人員。

四、行政人員或其他工作人員。

前項第三款所稱療育專業人員，指特殊教育老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

師、心理師、語言治療人員、定向行動訓練人員、醫師及護理人員等。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人員應為專任；第三款人員得以專任或特約方

式辦理。收托三十名以上兒童之機構，第四款人員至少應置專任人員一人

。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社會工作人員，每收托三十名兒童應置一人，未滿三十

人者，以三十人計。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所定早期療育教保人員、早期療育助理教保人員或

療育專業人員應依下列規定配置：

一、日間療育：每收托五名兒童應置早期療育教保人員、早期療育助理教

    保人員或療育專業人員一人，未滿五人者，以五人計。

二、時段療育：以一對一之個別療育為原則，最高不得超過一對三，早期

    療育教保人員、早期療育助理教保人員或療育專業人員與受服務者比

    例，每人每週服務量不得超過二十五人。

前項之早期療育助理教保人員數不得超過早期療育教保人員數。

      第 三 節 安置及教養機構

第 18 條

安置及教養機構，應以安置對象最佳利益為原則，提供生理、心理、社會

發展需求及其權益有關之服務；其服務內容如下：

一、生活照顧及生活能力養成。

二、心理與社會評估及輔導。



三、就學安排與協助及課業輔導。

四、健康與衛生保健之教育及指導。

五、性、性別、情感及生命有關之教育。

六、休閒活動安排。

七、職涯探索與就業準備及輔導。

八、家庭維繫及返家準備。

九、結束安置前之自立準備及轉銜。

十、兒童及少年相關權利意識培養。

十一、結束安置後關懷服務。

十二、其他必要之服務。

第 19 條

安置及教養機構應視安置對象之年齡、性別、需求及安置理由等，採分樓

層或分區域方式規劃安置與教養方式及環境。

第 20 條

安置及教養機構生活空間之規劃，應以營造家庭生活氣氛為原則，設置下

列設施設備：

一、客廳或聯誼空間。

二、餐廳。

三、盥洗衛生設備。

四、廚房。

五、寢室，包括工作人員值夜室。

六、其他與生活起居相關之必要設施設備。

除前開設施設備外，安置及教養機構應視服務性質，設置下列設施設備：

一、多功能活動室。

二、辦公室。

三、會談室。



四、圖書室。

五、保健室。

六、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必要設施設備。

前項各款之設施設備，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併用。

安置及教養機構並得視業務需要增設調奶台、護理台、沐浴台、育嬰室、

職訓室、會議室、情緒調整室、感染隔離室、會客室、健身房、運動場等

設施設備。

第 21 條

安置及教養機構室內樓地板面積不得少於一百二十平方公尺，並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安置未滿二歲之兒童者：每人不得少於十平方公尺；其中寢室及盥洗

    衛生設備，合計每人不得少於三點五平方公尺。

二、安置二歲以上之兒童及少年者：每人不得少於十五平方公尺；其中寢

    室及盥洗衛生設備，合計每人不得少於八平方公尺。

三、每一寢室安置未滿三個月之兒童最多以十五人為限，三個月以上未滿

    二歲之兒童最多以九人為限，二歲以上之兒童最多以六人為限，少年

    最多以四人為限。

四、安置未成年懷孕或分娩而遭遇困境之母親、嬰兒，每人不得少於二十

    平方公尺，其中寢室、盥洗衛生設備，合計每人不得少於十平方公尺

    ；每四人至少應有一間盥洗設備。

安置及教養機構之室外活動面積，每人不得少於三平方公尺，並得報請主

管機關許可，參酌當地實際情形，以室內樓地板面積代之。

安置及教養機構安置未滿六歲之兒童，以使用地面樓層一樓至三樓為限。

前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 22 條

安置及教養機構應置專任主管人員一人，綜理機構業務。



主管人員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時，機構負責人應指定符合主管人員資格者代

理之；代理期間超過三十日者，並應報主管機關備查，其期間不得逾一年

。

安置及教養機構應置下列工作人員：

一、托育人員、保育輔導人員或助理保育輔導人員。

二、社會工作人員。

三、心理輔導人員。

四、醫師或護理人員。

五、行政人員或其他工作人員。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人員，應為專任；第三款、第四款人員，得以特約方

式辦理；第五款人員得為專任或兼任。

第三項第一款助理保育輔導人員之人數，不得逾保育輔導人員之人數。

第 22-1 條

安置未滿二歲之兒童，每三人至少應置托育人員、保育輔導人員或助理保

育輔導人員一人；未滿三人者，以三人計。

安置二歲以上之兒童及少年，每四人至少應置保育輔導人員或助理保育輔

導人員一人；未滿四人者，以四人計。

前二項人員於夜間值班時，其配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安置未滿二歲之兒童：每六人至少應置一人；未滿六人者，以六人計

    。

二、安置滿二歲以上之兒童及少年：每十人至少應置一人；未滿十人者，

    以十人計。

前項所稱夜間，指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

前條第三項第一款人員，除應符合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配置之人力外，得

增聘專任或兼任之該類人員。但同一工作時段，兼任人員人數不得逾專任

人員人數，且每月每人至少應上班二十小時。



第 22-2 條

安置兒童及少年，每十五人應置社會工作人員一人；未滿十五人者，以十

五人計。

第 22-3 條

安置二歲以上兒童及少年，每三十人應置心理輔導人員一人；未滿三十人

者，得以特約方式進用。

第 22-4 條

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最近一次評鑑成績為甲等以上者，其所進用人

員未具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之資格時，經報主管

機關核准，得列計保育輔導人員、助理保育輔導人員之人力，並應於一年

內取得專業資格。但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得延長一次，期限為

一年。

前項未具保育輔導人員、助理保育輔導人員資格者，僅得於首次報准之機

構內列計，於前項期限屆至仍未取得服務人員資格者，不得再以前項條件

列計原機構或其他機構人力；其列計人數，不得超過實際遴用保育輔導人

員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未具保育輔導人員資格者，應在保育輔導人員現場指導下提供服務

。

第 23 條

安置及教養機構應以獨立設置為原則，兼辦其他類型機構業務者，應報請

主管機關許可。

      第 四 節 心理輔導或家庭諮詢機構

第 24 條

心理輔導或家庭諮詢機構應針對兒童、少年及其家庭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

年之人提供下列服務：

一、兒童及少年之認知、情緒（感）、心理及行為輔導。



二、兒童及少年就學、就業等之心理輔導及諮詢。

三、兒童、少年及其家庭親職教育、親子關係諮詢輔導及相關處遇。

四、兒童及少年福利諮詢、轉介。

五、其他必要之服務。

第 25 條

心理輔導或家庭諮詢機構室內樓地板面積不得少於七十五平方公尺，並應

具有下列設施設備：

一、辦公室。

二、會談室。

三、多功能活動室。

四、盥洗衛生設備。

五、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必要設施設備。

第 26 條

心理輔導或家庭諮詢機構應置專任主管人員一名，綜理機構業務，並置下

列工作人員：

一、心理輔導人員。

二、社會工作人員。

三、行政人員或其他工作人員。

前項第一款人員應為專任。

      第 五 節 其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第 27 條

福利服務機構應針對兒童、少年及其家庭成員，提供下列服務：

一、個案服務。

二、團體服務。

三、社區服務。

四、外展服務。



五、轉介服務。

六、親職教育。

七、親子活動。

福利服務機構除提供前項服務外，並得視需要提供諮商服務、閱覽服務、

遊戲服務、資訊服務、休閒或體能活動或其他福利服務。

第 28 條

福利服務機構室內樓地板面積不得少於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並應具有下列

設施設備：

一、辦公室。

二、會談室。

三、活動室。

四、會議室。

五、盥洗衛生設備。

六、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必要設施設備。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設施設備，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併用；並得視業務需

要增設遊戲室、保健室、閱覽室、電腦室、運動場等設施設備。

第 29 條

福利服務機構應置專任主管人員一人，綜理機構業務，並置下列人員：

一、社會工作人員。

二、心理輔導人員。

三、行政人員或其他工作人員。

前項第一款人員應至少一人為專任；第二款人員得以特約方式辦理。

福利服務機構提供兒童及少年遊樂設施或體能活動者，應置專人管理並提

供必要之指導。

   第 三 章 附則

第 30 條



偏遠、離島或原住民族地區依本標準規定設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有困難

者，得專案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後辦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因都市土地使用限制等社會環境之需要，專

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就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機構樓層放寬之。但

於機構新設、擴充、遷移、負責人或法人變更時，應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

規定辦理。

第 31 條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六日修正施行前，托兒所經許可兼辦托嬰

中心者，其托嬰中心總面積達六十平方公尺以上，並符合第九條第二項之

兒童個人最少活動空間之規定，得於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申請改制之

同時，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取得托嬰中心設立許可證書。

前項托嬰中心於擴充、遷移、負責人或法人變更時，應重新申請設立許可

；其依前項規定取得之托嬰中心設立許可證書，應由原主管機關廢止之。

第 32 條

本標準施行後，直轄市、縣（市）自治法規有關人員配置及樓地板面積之

規定高於本標準者，從其規定。

第 33 條

本標準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